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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输血协会 

献血和输血的伦理规范 

 
（2000 年 7 月 12 日 I SBT会员大会通过)  
（2006 年 9 月 5 日 I SBT会员大会修订)  

 
本规范的目的是限定输血医学领域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和原则。 

 
血站部分：献血者和献血 
1、在任何情况下，献血，包括捐献用于移植的造血组织，必须完全是自愿

和无偿的，不应让捐献者承受任何形式的压力。 
自愿无偿献血是指个人出于其自主意愿捐出其血液、血浆或细胞成份，而不

接受任何报酬，不论是金钱还是可以折算成金钱的其他形式的报酬，如休假 ( 用
于献血和来往交通的时间除外) 。给予献血者小纪念品、点心和补偿直接交通费
用是符合自愿无偿献血原则的。 

献血者必须给予知情同意，同意捐献血液或血液成分，并且同意输血服务机
构合法使用其血液。 

 
2、必须让病人了解输血存在的已知危险和好处，以及/ 或者替代性治疗。病

人有权接受或拒绝输血。任何事先的指导都必须得到尊重。 
 
3、在病人无法事先给予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实施输血治疗必须以符合病人

的最大利益为基础。 
 
4、血站的建立和运行不应该以营利为基础。 
 
5、必须向献血者说明献血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性，必须保护献血者的健康和

安全。为了提高血液中某种特定成分的浓度，对献血者施用任何物质都必须符合
国际公认的标准。 

 
6、受血者和献血者的姓名应互相保密。如遇特殊情况，仍然必须保证献血

者信息的隐密性。 
 
7、献血者必须明白，如果捐献具有传染性的血液，将给受血者带来危险并

对受血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8、献血必须以医学选择为标准，而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如性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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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籍或宗教等。任何献血者和潜在的受血者都没有权力要求实行任何一种歧
视。 

 
9、血液采集必须由一名具有适当资质的执业医师总负责。 
 
10、所有与全血捐献和红细胞单采有关的事宜必须与国际公认的标准相符

合。 
 
11、如果献血者和受血者受到了伤害，必须通知他们。 
 
医院部分：患者 
 
12、输血治疗必须在执业医师的全面负责下进行。 
 
13、真正的临床需要是输血治疗的唯一基础。 
 
14、开具输血处方不应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15、血液是公共资源，用血不应受到限制。 
 
16、病人应该尽可能只接受临床上有效且能够提供最大安全性的某一种血液

成分（血细胞，血浆和血浆制品） 
 
17、为了保护献血者和潜在受血者的利益，应该避免浪费血液。 
 
18、由国家或国际卫生组织和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合法机构建立的输血服务

机构必须符合此伦理规范。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接受本规范，并提供了详尽的技术支持。 

( 翻译 瞿丽玮)  
   
 背景介绍：献血和输血的伦理规范( A Code of  Et hi cs f or  Bl ood Donat i on 
and Tr ansf usi on) 是国际输血协会( I SBT,  I nt er nat i onal  Soci et y of  Bl ood 
Tr ansf usi on) 的道德委员会（St andi ng Commi t t ee on Et hi cs ）起草的，旨在
限定输血医学领域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和原则。此规范的最初版本于 1980 年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国际输血协会第 16 届大会上通过。近年来，为适应输血领域
先进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道德委员会对此规范进
行了修改，并于 2000 年 7 月在奥斯陆举行的国际输血协会第 26 届大会上通过。
2005 年国际输血协会理事会建议在规范中增加自愿无偿献血的定义( 采用的是
欧盟文件的表述) ，并将整个规范分成“ 血站” 和“ 医院” 两部分，2006 年 9 月
5 日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国际输血协会第 29 届大会上通过这一修订版。目前该
规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欧洲议会等接受。 

（朱永明） 
 
 




